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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盛科装饰材料公司高分子材料贴膜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

关说明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

具体内容和要求举例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一）设计简况 

广西盛科装饰材料公司高分子材料贴膜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将环境保

护设施纳入初步设计方案中，由有设计资质的深圳市伊洛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环保设施设计。项目设计落实了防治污染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

概算。 

（二）施工简况 

本项目由深圳市伊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环保设施的施工。项目建设中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环境

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均得到保证。认真组织实施了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桂平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项目配套

的各项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建成，生态保护和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到位，

污染防治设施较完善。 

（三）验收过程简况 

（1）项目竣工时间及验收工作启动时间和验收方式。 

广西盛科装饰材料公司高分子材料贴膜项目于2021年9月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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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竣工，设备安装完毕。于2023年8月底成立项目验收工作组，法

定代表人担任验收工作组长，公司各部门负责人为验收工作组成员。于2023

年8月底启动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自查。在自查阶段，验收工作

组全面查阅了环评报告表、环评批复文件，以及项目设计技术等前期工作

有关文件资料，逐一核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保措施。经现

场勘察核实对照，对环评及批复要求的一般固废的分类收集及合理处置，

危险废物暂存间、企业环境管理制度，抓紧时间完善整改并落实。项目配

套建设的环保设施基本完成后，验收工作组认为，项目整体符合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要求。 

（2）验收监测单位 

广西国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 

（3）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及提出验收意见方式 

广西国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3年9月19-20日对项目进行现场监测。

我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技术规范编制了《广西盛科装饰材料公司高分子

材料贴膜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2023年11月13日，我厂主

持召开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的

人员有厂领导、安环负责人、监测单位和特邀专家等。验收工作组由参会

代表和特邀专家组成。 

（4）验收意见的结论 

项目建设严格按照环评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的审批决定进行建设，严

格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各项环保设施同步

建成，污染防治设施较完善。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基本一致，对照环办【2015】

52 号文《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的

有关规定，本项目建设无重大变动。项目试生产期间，生产设备和环保设

施运转正常。经广西国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竣工验收监测，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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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废水、废气、厂界噪声、固体废弃物均符合排放标准。项目基本具

备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险收。 

二、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1）环境风险防范：公司落实了相关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对工人进行

环境保护设施的操作、维护及相关知识培训，增强员工环境保护意识。 

（2）规范化排污口：已按相关技术标准要求设置废气排放监测口和监

测平台，废水排污口和采样口。 

（3）按照环保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

号）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的规定，在“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进行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2022年6月8日

取得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登记编号：91450821MA5Q6H5M05001Z。 

（4）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三同时”原则，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建设过程注重各项环保、节水、节能措施的引入。 

（5）环境监测计划。我公司已进行项目竣工验收监测。并按环境影响

报告表及其审批决定和排污许登记的要求，制定了监测计划。 

三、整改工作情况 

验收监测期间的整改措施。自查阶段，验收工作组全面查阅了环评报

告表、环评批复文件，以及项目设计技术等前期工作有关文件资料，逐一

核实项目工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和环保措施。经现场勘察核实对照，提

出完善环评及批复要求的一般固废的分类收集及合理处置，危险废物暂存

间、企业环境管理制度等。现已落实相关要求。 

 

 


